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7 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介绍

一、项目介绍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是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化人

才培养的重大创新项目，旨在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通晓国

际规则，拥有出色外语能力，善于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掌握扎实的商

务、金融、法律和会计专业知识，能胜任在国际组织中从事商务、金

融、法律和会计工作的高端财经人才。本项目由全球南方财经研究院

统筹牵头，联合金融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协同开展日常

管理与教学培养工作，整合研究院高端智库资源、国际合作渠道及各

学院学科平台与师资优势，系统推进课程教学、实务实训与职业指导

一体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全球胜任力与国际履职能力，精准服务国

家全球治理人才储备需求。

项目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 3 年，采用“2+1”培养模式，校内/

校外经预推免选拔的学生分别于第一年（本科四年级/研究生一年级）

接受“复合语言·国际组织基础·专业知识”模块课程的训练，第二年

完成相关专业课程学习，完成海外合作大学的申请并通过中外联合选

拔，第三年有机会赴海外合作大学学习并完成海外实习。项目已派出

学生赴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海外一流合作高校学习，部分同学前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联合检查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美洲开发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实习。

项目海外合作大学包括：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美国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海外实习：经过多年发展，项目共有近 50名学生前往纽约联合

国总部、世贸组织WTO、世界银行 IF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世界贸易中心 ITC、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UNOPS、联合国资本开发基

金 UNCDF、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 ECLAC等国际组织实习，

表现优秀者已成功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UNITAR等组织留任，成为国际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

法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项目”突出以下特色：

1．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学生有机会参加海外合作院校学习及海

外实习，获得国内、国外对应学位。

2．学生将能充分享受我校最具优势学科的师资，以及国外知名

院校的丰富资源；接受“语言+专业知识+国际组织实务”培养制度，

同时接受双导师联合指导。

3．项目以赴国际组织实习、就业为目标导向，与国家相关部委、

国际组织联系，建立实习基地，积极为学生搭建国际组织实习实践渠

道。

4．项目校内/校外选拔人员分别于选拔当年/选拔后次年以本科



四年级/研究生一年级身份进入项目培养。完成全部课程并通过论文

答辩者，获得上海财经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以及国外合

作院校的硕士学位（仅限研究生期间出国学习一年并达到对方授予学

位要求者）。

二、申请资格

1．全国具有推免资格的高校（含上海财经大学）本科三年级在

校优秀学生（2027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所有申请人须符合《上海

财经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

（2020年 9月修订）》（上财行规〔2021〕25号）规定的推免生申

请条件，一般应具备良好数理知识和一定学科基础

预推免作为选拔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方向研究生的唯一方式（包括本校本科生），欢迎有意申请该项目的

本科生积极申报（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亦可报名！）。

。

2．“双一流”建设高校法学专业成绩或综合成绩在所学专业名

列前茅；或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成

绩或综合成绩在所学专业名列前 20%；或其他高校法学专业成绩或综

合成绩在所学专业名列前 10%。

3．外语成绩须达到以下要求之一：（1）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500分及以上；（2）有效期内的雅思成绩 6.5分及以上；（3）有效

期内的托福（IBT）95分及以上（120分制）或 5分及以上（6分制）。

4．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相关工作，跨文化沟通能力突出，综合



素质高，学习能力及沟通能力强，具备从事国际组织相关专业实践和

研究的潜力。

5．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具备以下条件的申请者：

具有国际组织相关实习经历；具有一定的英法或英西双语水平；

参加国际性、全国性专业竞赛（如“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演讲

比赛、CCTV杯/中国日报杯英语演讲比赛、卡西欧杯法语竞赛、模

拟联合国、模拟法庭比赛等），获得省级、大区级或全国总决赛一、

二、三等奖项。

三、考核内容

1．综合测试包括：英语综合测试（占总成绩 50%）及综合能力

测试（占总成绩 15%）

备注：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英语理解及表达能力、国际政治与

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理想信念及品德修养等。

2．专业测试包括：专业能力测试（占总成绩 35%）

四、重要说明

1．选拔通过人员可被录取为我校法学院法律硕士（法学）的国

际组织人才培养方向，并有机会申请赴海外学习及国际组织实习。其

中，校内、校外录取人员预计分别于 2026年 9月/2027年 9月进入项

目学习，后期考核通过人员有机会分别于 2028年 9月/2029年 9月赴

海外学习及国际组织实习。



2．取得候选人资格的学生需获得本校/本科所在高校的推荐资格，

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提交加盖教务处证明章的本科前六学期成绩单、学

习成绩或综合测评成绩排名等材料，我校将对考生的推免接收资格进

行重新审查，通过审查并经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审批后方能确定录

取资格。

所有通过我校推免生复试考核，获得我校推免候选人资格的推免

生均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免初试、转段）

信息公开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统）报考我校，接收

并确认学院的“复试通知”与“待录取通知”。推免服务系统开放时

间请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相关公告。

规定时间内未在推免服务系统确认接受我校发放的“复试通知”

与“待录取通知”的学生，将无法获得我校接收推免生录取资格。

3．项目严格执行考核制。考核依据培养方案及学生各阶段表现。

海外学习阶段，各学院根据国家留基委海外学习派出当年实际批复规

模，组织选拔考核。通过选拔考核、获得国外合作大学录取通知人员，

有机会向国家留基委或向学校申请部分资助，具体以海外学习派出当

年国家留基委及学校政策为准。

4．凡进入项目人员必须签署国际组织实习意向承诺书。就读期

间不得申请退出该项目转入其他专业或研究方向，如申请退出该项目

视作申请退学，按退学程序取消学籍。

五、学费及国外学校申请要求

https://yz.chsi.com.cn/tm/
https://yz.chsi.com.cn/tm/


海外合作高校往年官网学费及与我校合作优惠学费情况，详见附

表；相关专业语言成绩要求，详见备注。以下仅供参考，实际以海外

学习派出当年合作情况及学费通知为准。

海外合作院校 专业方向 官网学费 与我校合作优惠学费

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法律硕士

（LL.M）
£31,500 £28,350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
法律硕士

（LL.M）
US$74,608 US$59,686

备注：

1．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律硕士（LL.M）：该专业往年合作

学校语言成绩最低要求为雅思 7.0（写作 7.0，阅读听力口语 6），托

福 100（写作 27，阅读 24，听力 22，口语 25）；其他申请条件请浏

览官方网站：

2．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律硕士（LL.M）：该专业往年合作学校

语言成绩最低要求为雅思 7.0分，托福 100分，多邻国英语测试 120

分，其他申请条件请浏览官方网站：



六、联系咨询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021-65902381

联系邮箱：sunqiuyang0808@sufe.edu.cn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2026年 7月


